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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編號：618    

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就業徵才面議薪資規範之法制問題研析 

二、所涉法規 

就業服務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依 107 年 11 月 30 日修正生效之《就業服務法》第

5 條第 2項第 6款規定，雇主招募員工時，若所提供職

缺之經常性薪資(下簡稱「薪資」)未達新臺幣(下同)4

萬元者，即應於招募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；違

反者，依同法第 67 條第 1項規定，處 6 萬元以上 30萬

元以下罰鍰。然此等就業管理規範之增訂，於具體實務

執行上，是否即已完備，其相關法制配套措施是否充足，

似有進一步探討研析之必要。 

(一)就業徵才面議薪資規範立法目的，乃在避免求職者工作

權益受損 

前述規範乃考量修法前，求職者於求職時面臨薪資

面議資訊不對稱之情形，所增訂之就業管理機制。亦即，

修法前，雇主之求職廣告或徵才啟事內容，其薪資待遇

條件多僅敘述由雇主於薪資面議當場為之，致薪資面議

制度往往成為雇主隱藏低薪或其他不利工作內容之作

法。該等低薪或其他不利工作內容，於面談時始當場提

出，而求職者(尤其是低薪求職者或社會新鮮人)為求得

工作，屢屢被迫遷就同意。此種弊端不僅損害求職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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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權甚鉅，甚者，亦不利於我國整體勞動市場之正向發

展。另同法增訂雇主違反此面議薪資規定者，處以罰鍰

之規定，以收實效。 

 (二)僅規定薪資未達 4萬元者應於招募時公開揭示或告知，

恐有執法灰色地帶，無法有效達到立法目的 

鑑於薪資待遇乃勞資雙方所簽訂之工作契約事項

之一，原則上仍有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。然立法政策上

倘基於保障求職者面議薪資之工作權考量，自宜針對適

用此面議薪資公開之範圍，於符合比例原則前提下，予

以適度規範。依勞動部統計，我國目前平均起薪，約為

26,000 元、平均起薪最高者為服務業技術人員之

36,000 元。因此，修法後設定薪資未達 4 萬元者，須

公告或通知求職者，以杜絕薪資面議資訊不對稱之情形

發生，實針對勞動就業市場上之求職弱勢者，所為薪資

範圍設定，應屬合理。但有疑義的是，僅規定「薪資未

達 4 萬元者」之要件，若雇主招募時所公開揭示或告知

薪資範圍為類似「基本工資數額至 39,999 元」之意旨，

此亦難逕謂不符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 條第 2項第 6 款之

文意規定。惟此種徵才面議薪資之內容，確屬規避執法

之作法，恐無法有效達成上述立法目的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(一)為避免雇主面議薪資範圍過於攏統以規避立法目的，宜

細部規劃面議薪資差距之合理性規範 

如前所述，現行《就業服務法》第 5 條第 2項第 6

款規定乃為保障求職者工作權益及確保勞動市場的正

向發展，固值肯認。但該款僅規定「薪資未達4萬元者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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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可能造成不良雇主規避法律而損及求職者工作權益

之結果，並未能達到原立法目的。誠然，薪資行情會依

照不同行業、不同區域而有所差異，但若缺乏較具體之

面議薪資級距之細部配套規範，則恐將導致此立法美意，

功虧一簣、形同具文。是以，儘管此面議薪資級距涉及

不同行業、區域等差異，然在法規範上，仍應予以適度

作級距規範，以防止規避法律之現象發生，並得以確保

立法目的之有效落實。 

 (二)宜於就業服務法中增訂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薪資未

達 4 萬元時，其面議薪資級距準則之依據 

面議薪資公開制度，不僅是雇主招募員工時之作為

義務，且違反此義務得處以行政罰，而屬涉及人民權利

義務之事項。因此，面議薪資公開制度之級距規範，即

不宜僅以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等方式為之，而應依法律

或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。但考量面議薪資級距之訂

定，除涉及行業別、區域別等高度專業性與技術性因素

外，薪資行情亦常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情勢而變化，

須隨時掌握和滾動檢討，故於《就業服務法》中明定此

面議薪資級距之規範，恐無法即時反映就業市場之實需，

尚有未妥。另如前所述，面議薪資公開制度涉及人民義

務與違反時之裁罰效果，僅以施行細則明定面議薪資之

級距規範，恐與「施行細則乃單純執行母法之細節性規

定」之意旨，未必相符。 

綜上，似宜於《就業服務法》中增訂授權中央主管

機關就同法第 5條第 2項第 6款所定薪資未達 4萬元者，

訂定薪資級距之準則，以確保面議薪資公開制度之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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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旨，得以完備落實。 

 

撰稿人：邱垂發 

 


